
子計畫6      新竹縣 115年度「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精進計畫」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5 年度「友善校園」學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新竹縣 115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培訓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處理專業素養人才，提供

性別平等教育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之能訓練。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新竹縣立石光國民中學。 

四、辦理日期：115 年 7/6(一)、7/7(二)、7/16(四)、7/17(五)， 08：00-18：00，共計 30 小

時。 

五、課程主題：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精進及實務研討。 

六、辦理地點：石光國中共讀站。(新竹縣關西鎮石光里石岡子308巷44號)  

七、參加人員：新竹縣市高中以下薦送具高階培訓通過之性平調查資格委員，並以具 

              有調查經驗之委員為優先，40人為上限。 

八、報名方式：請於 6月 30日以前完成研習護照報名(課程代碼:5620028)（恕不受理現場報

名）。 

九、課程規劃：如附件。 

十、預期效益：提供性別平等教育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知能及調查專業人才。  

十一、活動經費：如概算表，辦理本案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 

                助，不足部分由新竹縣政府自籌經費。 

十二、其它： 

(一)公假：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給予公（差）假登記。 

(二)研習時數：全程參加核予研習時數 30 小時（報到、綜合座談不核時數） 

(三)獎勵：辦理本案有功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規定予以敘獎。 

(四) 建議錄取之學員攜帶筆記型電腦，以利調查演練課程。因課程場地插座有限，請記得事先

充飽電池，以確保電力充足。 

(五) 課程內容屬案例研討部分，應遵守保密原則。 

十三、本計畫由新竹縣政府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奉核定後實。



新竹縣 115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精進計畫」課程規劃表 

◎研習地點：石光國中共讀站。(新竹縣關西鎮石光里石岡子308巷44號) 

◎研習時間：115 年  7/6(一)、7/7(二)、7/16(四)、7/17(五)。 

◎課程規劃：共 30 小時 

◎講師介紹：輔仁大學法律系 吳志光教授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講師 備註 

115/07/6 

星期一 
08:00-08:20 報  到  石光國中輔導處 

 

8:30-10:00 

10:30-12: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基本

概念及相關法規案例研 討 

 

輔仁大學法律系吳

志光教授 

4 

12:00-13:00 午餐 石光國中輔導處 
 

13:00-14:30 

14:30-16:00 行政程序法於調查程序之實務研

討 

輔仁大學法律系吳

志光教授 

4 

 

16:00-17:3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基本

概念及相關法規案例研 討 
輔仁大學法律系吳

志光教授 

2 

115/07/7 

星期二 
08:00-08:20 報  到  石光國中輔導處 

 

8:30-10:00 

10:30-12: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調查人員實務研討 

輔仁大學法律系吳

志光教授 

4 

12:00-13:00 午餐 石光國中輔導處 
 

 

13:00-14:3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調查程序演練(一) 

輔仁大學法律系吳

志光教授 

2 



  

14:30-16: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調查程序演練(二) 

 

輔仁大學法律系吳

志光教授 

2 

 

 

 

 

 

115/07/16 

星期四 

08:00-08:20 報  到  石光國中輔導處 
 

8:30-10:00 

10:30-12:00 

調查報告 

 

撰寫實務解說 

 

輔仁大學法律系吳

志光教授 

4 

12:00-13:00 午餐 石光國中輔導處 
 

13:00-14:30 調查報告撰寫習作與討論 
輔仁大學法律系吳

志光教授 

2 

14:30-16:00 調查報告檢閱 
輔仁大學法律系吳

志光教授 

2 

 

 

 

115/07/17 

星期五 

08:00-08:20 報  到  石光國中輔導處 
 

8:30-10:00 

10:30-12: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處理程序案例研討 

 

輔仁大學法律系吳

志光教授 

4 

12:00~ 賦歸 石光國中輔導處 
 



 

 


